其他专业学生转入建筑学、城市规划专业试行办法

    根据“华侨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”，华侨大学学生入学报到后可申请转专业。近年来，申请转入建筑学、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加。为规范转专业过程，保证教学质量，特根据专业特点，制定本办法如下：

1．申请时间：根据“华侨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”（第四十条），入学第一学期第18周—20周，申请转入在读年级；入学第二学期第18周—20周，申请转入下一个年级。

2．专长要求：根据“华侨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”（第四十条第一款），“学生确有专长或兴趣，转专业后更能发挥其专长者。” 根据建筑学科专业特点，申请转入建筑学、城市规划专业学生需具有美术专长，我院定于每学期最后一天下午进行素描考试，考试成绩“良”及以上可视为具有美术专长；申请转入在读年级的学生，还需加试“画法几何”，考试成绩“良”及以上可通过。

3．高考成绩：根据“华侨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”（第四十一条第一款），“从招生录取分数高的专业转到录取分数低的专业从宽，反之从严。” 根据教务处规定，于入学第二学期转入在读年级建筑学、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，高考分数不低于学生所在省该转入专业最低录取分数10分；于入学第三学期转入下一个年级建筑学、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，高考分数不低于学生所在省该转入专业最低录取分数20分。

4．绩点要求：申请转入建筑学、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在原专业的学习绩点不低于3.0。

我院将在该专业合理容量的框架内，根据申请学生的上述各项因素，择优录取。

本办法经建筑学院办公会议通过，于2006年1月10日起试行。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建筑学院。

华侨大学建筑学院

2005年1月10日

本试行办法上报吴季怀副校长，教务处。

